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932號

聲  請  人  

即  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曾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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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聲請停止羈押，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秉峰提出保證金新臺幣貳拾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於臺中市○○區○○路○○○○○號六樓之六。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曾秉峰前經法院訊問後，裁定以新臺幣

（下同）20萬元交保，惟因被告覓保無著而遭羈押，現被告

家人已籌措保證金，請再予聲請人以具保方式代替羈押等

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

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

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

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

押，本質上係為保全證據，或為使偵查、審判程序得以順利

進行及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

自由之強制處分，因之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依案件進行

之程度不同而予認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

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

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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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

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

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所規定之具保、責付、

第111條第5項之限制住居、第93-6條之得命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等規定，即本此意旨而

設。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

4款前段及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4條第1項等罪嫌疑重大，又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

虞，惟如以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

000○0號6樓之6，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自同日起羈押在

案。

　㈡按羈押係屬對人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

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

確保審判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本院

考量被告前開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其業於本院訊問時自

白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復考量現有卷證資料及案

件進行之程度，復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

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暨其防禦權受限制之程

度，本院認被告如能提出保證金，並同時限制住居，應足以

對被告形成拘束力，擔保本案後續程序之進行，爰命被告於

提出2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位

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之居所。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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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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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聲請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秉峰提出保證金新臺幣貳拾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號六樓之六。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曾秉峰前經法院訊問後，裁定以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交保，惟因被告覓保無著而遭羈押，現被告家人已籌措保證金，請再予聲請人以具保方式代替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保全證據，或為使偵查、審判程序得以順利進行及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因之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依案件進行之程度不同而予認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所規定之具保、責付、第111條第5項之限制住居、第93-6條之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等規定，即本此意旨而設。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及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疑重大，又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惟如以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自同日起羈押在案。
　㈡按羈押係屬對人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確保審判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本院考量被告前開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其業於本院訊問時自白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復考量現有卷證資料及案件進行之程度，復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暨其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能提出保證金，並同時限制住居，應足以對被告形成拘束力，擔保本案後續程序之進行，爰命被告於提出2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之居所。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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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聲請停止羈押，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秉峰提出保證金新臺幣貳拾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於臺中市○○區○○路○○○○○號六樓之六。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曾秉峰前經法院訊問後，裁定以新臺幣
    （下同）20萬元交保，惟因被告覓保無著而遭羈押，現被告
    家人已籌措保證金，請再予聲請人以具保方式代替羈押等語
    。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
    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
    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
    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
    押，本質上係為保全證據，或為使偵查、審判程序得以順利
    進行及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
    自由之強制處分，因之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依案件進行
    之程度不同而予認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
    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
    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
    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
    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
    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所規定之具保、責付、
    第111條第5項之限制住居、第93-6條之得命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等規定，即本此意旨而設
    。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
    款前段及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
    4條第1項等罪嫌疑重大，又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
    ，惟如以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000○0
    號6樓之6，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自同日起羈押在案。
　㈡按羈押係屬對人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
    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
    確保審判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本院
    考量被告前開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其業於本院訊問時自
    白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復考量現有卷證資料及案
    件進行之程度，復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
    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暨其防禦權受限制之程
    度，本院認被告如能提出保證金，並同時限制住居，應足以
    對被告形成拘束力，擔保本案後續程序之進行，爰命被告於
    提出2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位
    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之居所。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932號
聲  請  人  
即  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曾秉峰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聲請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秉峰提出保證金新臺幣貳拾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號六樓之六。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曾秉峰前經法院訊問後，裁定以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交保，惟因被告覓保無著而遭羈押，現被告家人已籌措保證金，請再予聲請人以具保方式代替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保全證據，或為使偵查、審判程序得以順利進行及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因之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依案件進行之程度不同而予認定。又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換言之，被告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若依比例原則判斷並無羈押之必要者，自得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或改以其他干預被告權利較為輕微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所規定之具保、責付、第111條第5項之限制住居、第93-6條之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等規定，即本此意旨而設。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前段及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4條第1項等罪嫌疑重大，又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之虞，惟如以20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自同日起羈押在案。
　㈡按羈押係屬對人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確保審判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本院考量被告前開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其業於本院訊問時自白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復考量現有卷證資料及案件進行之程度，復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暨其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如能提出保證金，並同時限制住居，應足以對被告形成拘束力，擔保本案後續程序之進行，爰命被告於提出20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6樓之6之居所。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